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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公告
2019年2月2日

（2019）浙0213破4号
本院根据债权人孙洪的申请于2019年1月18日

裁定受理奉化市松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
案，并指定浙江素豪律师事务所为该公司的管理
人。奉化市松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于
2019年3月20日前向奉化市松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管理人（联系人：徐阳恒；债权现场申报地址及邮寄
申报地址：宁波市高新区光华路299弄研发园C区12
幢四楼；邮政编码：315040；联系电话：15336689765）
申报债权，书面说明债权数额、有无财产担保及是否
属于连带债权、有无从其他连带债务人处受偿及受
偿金额，并提供相关证据材料（债权申报须知、债权
申报登记表等相关债权申报材料在浙江素豪律师事
务所网站 http://www.suhaolaw.com 新闻动态处下
载）。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的，可以在破产财产
分配方案提交债权人会议讨论前补充申报，但对此
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时要承担为
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未申报债
权的，不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
的程序行使权利。奉化市松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的
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该公司管理人清偿债
务或交付财产。

债务人奉化市松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的法定代
表人和股东，依法应承担相应义务。奉化市松丰建
筑工程有限公司股东、实际控制人等负有清算义务
的责任人应妥善保管并自公告之日起10日内向管理
人移交奉化市松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主要财产、账
册、重要文件等，如逾期未移交或上述主要财产、账
册、重要文件等毁损、灭失导致无法清算，奉化市松
丰建筑工程有限公司股东、实际控制人应当依法承
担相应责任。

本院定于2019年4月3日下午14时00分在宁波
市奉化区人民法院第三审判庭（宁波市奉化区岳林
街道大成东路567号）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依法
申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参加会议
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提交营业执照、法
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如委托代理人出席
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
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
师事务所的指派函。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自然人
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
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
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
务所的指派函。 宁波市奉化区人民法院
（2019）浙0281民催3号

广德县豪君物资经营部，因遗失宁波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临山支行签发的承兑汇票壹份，向本院申
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219条规定，现予公告。

一、公示催告申请人：广德县豪君物资经营部。
二、公示催告的票据：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临

山支行签发的号码为 3130005145282647 号、票面金
额为20000元、出票人宁波嘉辉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收款人余姚市锡安电器有限公司、持票人广德县豪
君物资经营部。

三、申报权利的期间：自2019年1月30日起2019
年3月30日止。

四、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
申报权利。届时如果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作

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
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19）浙0281民催1号

苏州意诚正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因遗失宁波余
姚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泗门支行签发的承兑
汇票壹份，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19条规定，现予
公告。

一、公示催告申请人：苏州意诚正电子科技有限
公司。

二、公示催告的票据：宁波余姚农村商业银行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泗 门 支 行 签 发 的 号 码 为
4020005129176589号、票面金额为100000元、出票人
余姚市双悦照明电器有限公司、收款人宁波聚创灯
饰有限公司、持票人苏州意诚正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三、申报权利的期间：自2019年1月29日起2019
年3月29日止。

四、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
申报权利。届时如果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作
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
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19）浙0281民催2号

苏州意诚正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因遗失宁波余
姚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泗门支行签发的承兑
汇票壹份，向本院申请公示催告，本院决定受理。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19条规定，现予
公告。

一、公示催告申请人：苏州意诚正电子科技有限
公司。

二、公示催告的票据：宁波余姚农村商业银行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泗 门 支 行 签 发 的 号 码 为
4020005129176588号、票面金额为100000元、出票人
余姚市双悦照明电器有限公司、收款人宁波聚创灯
饰有限公司、持票人苏州意诚正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三、申报权利的期间：自2019年1月29日起2019
年3月29日止。

四、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利害关系人应向本院
申报权利。届时如果无人申报权利，本院将依法作
出判决，宣告上述票据无效。在公示催告期间，转让
该票据权利的行为无效。 余姚市人民法院
（2019）浙0681民初384号

诸暨市人民法院受理原告金桂根与被告浙江
宝华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被告浙江宝华控股集团有限公司送达该案件的
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
传票等。2013 年 10 月，被告因经营工程项目急需
资金，向原告借款。现原告起诉要求被告归还借款
人民币 40 万元并支付相应利息。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
期满后的三十日，本院决定本案由审判员徐国平担
任审判长，与人民陪审员王水芳、楼润慧组成合议
庭，定于 2019 年 5 月 13 日下午 14 时在本院枫桥人
民法庭第一审判庭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裁判。 诸暨市人民法院
（2019）浙03破3号之二

本院于2019年1月17日依法裁定受理温州真得
利鞋业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2019年1月29
日指定温州安盛企业清算事务所有限公司担任温州

真得利鞋业有限公司管理人。温州真得利鞋业有限
公司的债权人应在2019年3月17日前，向温州真得
利鞋业有限公司管理人（通讯地址：浙江省温州市鹿
城区绣山路8号金庭花苑2幢1903室；联系人：吴楠；
联系电话：15906488733）申报债权。未申报债权的，
不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
行使权利。温州真得利鞋业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
财产持有人应当向温州真得利鞋业有限公司管理人
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本院定于2019年3月18日上
午9时在第18法庭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依法申
报债权的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温州真得利
鞋业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陈玉英、财务管理人员及
其他经营管理人员自收到受理破产申请的裁定之日
起15日内向本院或管理人提交公司印章、账簿、文书
资料、财产状况说明、债务清册、债权清册、有关财务
会计报告等，若未能提供或提供材料不全导致无法
清算的，其股东或实际控制人依法应对公司债务承
担相应民事责任。 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6）浙03民再59、60号

项玉燕、苍南县阳光印业有限公司、苍南县龙
港科星包装有限公司、林芬芬、金卫华、黄美丽、陈
芳芳、天达印刷集团有限公司、杨加宗、李道络、陈
晓微、彭成坦、陈秋玉：本院受理再审申请人陈素
玉、刘经文、王忠正、林金蕊与被申请人中国华融资
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一审被告苍南
县阳光印业有限公司、苍南县龙港科星包装有限公
司、天达印刷集团有限公司、杨加宗、项玉燕、彭成
坦、陈秋玉、林芬芬、金卫华、李道络、陈晓微、黄美
丽、陈芳芳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及其与被申请
人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一审被告苍南县阳光印业有限公司、杨加宗、项玉
燕、彭成坦、陈秋玉、李其昌、余秋萍金融借款合同
纠纷一案，你们作为一审被告，应当参与本案审
理。因你们下落不明，无法采用其他方式向你们送
达诉讼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九十二条的规定，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
浙03 民再59 号民事判决维持浙江省苍南县人民法
院（2013）温苍商初字第197号民事判决。再审案件
受理费 9940 元，由陈素玉、刘经文共同负担 4856
元；由王忠正、林金蕊共同负担 5084 元。本判决为
终审判决。（2016）浙 03 民再 60 号：维持浙江省苍南
县人民法院（2013）温苍商初字第202号民事判决。
再审案件受理费 7737 元，由陈素玉、刘经文共同负
担 3751 元；由王忠正、林金蕊共同负担 3986 元。本
判决为终审判决。 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6）浙03民再61号

项玉燕、苍南海阳建材有限公司、天达印刷集团
有限公司、杨加宗：本院受理再审申请人王敬安、汤
笑明与被申请人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
江省分公司、一审被告天达印刷集团有限公司、苍南
海阳建材有限公司、杨加宗、项玉燕、李子林、黄晓
雪、陈为宣、杨玉花、余庆龙、杨林萍金融借款合同纠
纷一案，你们作为一审被告，应当参与本案审理。因
你们下落不明，无法采用其他方式向你们送达诉讼

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
条的规定，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浙03民再
61号民事判决：维持浙江省苍南县人民法院（2013）
温苍商初字第611号民事判决。再审案件受理费234
元，由王敬安、汤笑明共同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
决。 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7）浙03民再4号

天达印刷集团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再审申请人
陈为宣、杨玉花与被申请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苍南支行、一审被告天达印刷集团有限公司金
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你作为一审被告，应当参与本
案审理。因你下落不明，无法采用其他方式向你送
达诉讼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九十二条的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浙03
民再 4 号民事判决：维持浙江省苍南县人民法院
（2013）温苍商初字第612号民事判决。再审案件受
理费24121元，由陈为宣、杨玉花共同负担。本判决
为终审判决。 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8）浙0302破26-3号

2018年6月27日，本院根据温州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大南支行的申请裁定受理温州加百列网络科
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加百列公司）破产清算一
案。查明，加百列公司管理人在该公司破产程序
中，经过财产调查，未发现加百列公司存在可供清
偿的财产，破产费用亦无法清偿，因此提请本院终
结破产程序。本院认为，加百列公司财产不足以清
偿破产费用，管理人提请本院终结破产程序，本院
应裁定终结破产程序。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
破产法》第 43 条、第 107 条之规定，本院于 2019 年 1
月 22 日裁定宣告加百列公司破产并终结加百列公
司破产程序。 温州市鹿城区人民法院
(2018)浙0303民初4583号

温州明昊印务有限公司、钱玉清：本院受理浙江
龙化包装有限公司诉你们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8)浙 0303 民初
4583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18）浙0304民初6384号

杨式林、姚长见：本院受理原告浙江拓邦混凝土
有限公司与被告瑞安市塘下镇上灶村经济合作社及
你们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无法以其
他方式向你们送达，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8）浙
0304 民初 6384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
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8）浙0304民初6734号

李小勇：本院受理原告温州市金星实业公司与
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无法以其他
方式向你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浙 0304
民初6734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
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9）浙0304民初60号

张彬辉：本院受理的原告朱忠建与被告张彬辉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庭前调解
告知书、开庭传票、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卡、上网
公布裁判文书的范围和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适用
简式裁判文书告知书、民事裁定书、当事人送达地
址确认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并定于 2019 年 4 月 25 日 9 时 00 分在本院
第十四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
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9）浙0304民初213号

曹结华、曹海娥：本院受理的原告陈小平与被告
曹结华、曹海娥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庭前调解告知书、开庭传票、风险提示书、廉政
监督卡、上网公布裁判文书的范围和诉讼权利义务
告知书、适用简式裁判文书告知书、民事裁定书、当
事人送达地址确认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
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19年4月25日9时30分在本
院第十四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
判。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2018）浙0304破11号之二

本院根据温州宏联皮革有限公司的申请于2018
年6月6日裁定受理温州市伊蕾愉涵鞋业有限公司
破产清算一案。2018年12月10日，本院依法裁定宣
告温州市伊蕾愉涵鞋业有限公司破产。2018年12月
26日，本院裁定认可温州市伊蕾愉涵鞋业有限公司
破产财产的分配方案。现因温州市伊蕾愉涵鞋业有
限公司破产财产已分配完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企业破产法》第120条之规定，本院于2018年12月29
日裁定终结温州市伊蕾愉涵鞋业有限公司破产程
序。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本院根据申请人浙江平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的申请，裁定受理平阳县普美生猪养殖有限
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2019年1月3日指定浙江泽
商律师事务所为管理人。平阳县普美生猪养殖有限
公司的债权人应于2019年2月28日前向平阳县普美
生猪养殖有限公司管理人（通讯地址和住所地：温州
市鹿城区市府路 525 号同人恒玖大厦 14 楼；邮政编
码：325000；联系人：周蒙蒙，联系电话：13757719168；
联系人：季声亮，联系电话：13968890939）申报债权，
书面说明债权数额、有无财产担保及是否属于连带
债权，并提供相关证据材料。如逾期未申报的将依
照《企业破产法》第56条之规定处理。第一次债权人
会议将于2019年3月5日下午15时30分在平阳县人
民法院第十七审判庭召开。债权人出席会议应提交
身份证明或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有委托
代理人的提交授权委托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企业破产法》第15条之规定，在破产清算程序终结之
日前，平阳县普美生猪养殖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
股东、财务人员以及其他相关人员需依法向平阳县
人民法院提交财产状况说明、债务清册、债权清册、
有关财务会计报告以及职工工资的支付和社会保险
费用的缴纳情况。 平阳县人民法院

微通报

微悼念

微回应

@中国之声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频率、

声动中国年度最佳电台）

2月 1日上午，@咪蒙（媒体编

辑，专栏作家，微博签约自媒体）发

布道歉信：针对咪蒙团队在网上引

发的负面影响，决定从今天（2月1

日）开始，咪蒙微信公众号停更2个

月、咪蒙微博永久关停。

@中国交通广播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

近日，在广

州 开 往 武 昌 的

3014次列车上，

有乘客拍到一名

男子在列车上霸

座 卖 座 。 据 了

解，该男子买了

短途票，看到没

人的座位他就先

坐。等旅客上车

后，他就把票卖

给有需要的旅客，100元一个座位。

最终，男子因严重扰乱社会公共秩

序，被处以行政拘留十日。
@央视新闻
（中央电视台新闻中心官方微博）

2月1日凌晨，南京大屠杀幸存者马月

华老人去世，终年92岁。1937年，11岁的

马月华住在姐姐家。日本兵进城后的一

天，两名日本兵闯进姐姐家，其中一人强奸

了姐姐。老人生前回忆这段往事，心痛不

已……愿老人一路走好！

咪蒙道歉：
宣布微信停更2个月 微博永久关停

心痛！
又一位南京大屠杀幸存者老人去世！

黑龙江两死两伤旅店爆炸案成功告破

@北京青年报
（北京青年报官方微博）

记者从黑龙江警方获悉，2月1

日4时49分，黑龙江东宁市爆炸案

犯罪嫌疑人李德才被抓获。

1月31日凌晨3时08分，牡丹

江东宁市规划二区一旅店发生爆炸

案件，致2人死亡2人受伤。警方经

过近26小时奋战，于2月 1日 4时

40分在东宁市东宁镇将犯罪嫌疑人

李德才（男，57岁，鸡西市鸡东县人）

成功抓获。目前，案件在进一步侦

办中。

春运列车内竟有人霸座卖座：
一个座位一百块！


